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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八次会议文件（8）

汕头市 2023年本级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

2023年 12月

2023 年，全市财政部门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积

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努力推动经济总体回升向好，但受房地

产市场调整、国内外需求不足、不确定性加大等影响，全市收

入恢复不及预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虽然略有增长但主要是由

于去年实行留抵退税政策形成低基数影响，而政府性基金收入

特别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受房地产市场调整影响，收入

进度远低于预期。为保障全年收支平稳运行，我市通过收回和

调整部分非重点、非刚性、非急需的项目资金用于保障“三保”、

重点项目，同时，按照项目实际需求，我市对部分新增债券项

目进行调整。根据《预算法》第六十七条规定，拟对 2023 年

市本级预算进行调整。

一、全市代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一）全市代编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调整情况

2023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保持 135.6 亿元，与年初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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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持平，比 2022 年增长 6.0%。税收收入为 84.5 亿元，比年

初预算 94.9 亿元调减 10.4 亿元，下降 11.0%，比 2022 年增长

11.7%，非税收入为 51.1 亿元，比年初预算 40.7亿元调增 10.4

亿元，增长 25.6%，比 2022 年下降 2.4%。加上调增债务转贷

收入 25.3 亿元、动用稳定调节基金 4.1 亿元、上年结余收入

15.3 亿元以及调减上级补助收入 11.2 亿元、调入资金 35.1 亿

元等，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拟调整为 465.2 亿元，比年

初预算 466.8 亿元调减 1.6 亿元，下降 0.3%，比 2022 年下降

6.9%。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相应拟调整为 465.2 亿元，其

中，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调整为 361.5 亿元，下降 12.7%，

比 2022 年下降 4.8%（详见附表 1）。

（二）全市代编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调整情况

2023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拟调整为 71.7 亿元，比年初

预算 163.1 亿元调减 91.5亿元，下降 56.1%，比 2022 年增长

36.5%。加上调增上级补助收入 0.3 亿元、债务转贷收入 204.7

亿元、上年结余收入 5.6 亿元以及调减调入资金 3.4 亿元等，

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拟调整为 303.2 亿元，比年初预算

187.6 亿元调增 115.7 亿元，增长 61.7%，比 2022 年增长 6.2%。

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相应拟调整为 303.2亿元，其中，

全市政府性基金本级支出拟调整为 271.9 亿元，增长 155.4%，

比 2022 年增长 18.3%（详见附表 2）。

二、市本级预算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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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调整情况

1．收入调整

2023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拟调整为 49.5 亿元，比

第一次预算调整 63.2 亿元调减 13.7亿元，下降 21.7%，比 2022

年下降 17.0%。加上调增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6 亿元、下

级上解收入 0.9 亿元以及调减上级补助收入 11.2 亿元、调入资

金 15.4 亿元、上年结余收入 5.7 亿元等，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总计拟调整为 354.3 亿元，比第一次预算调整 397.8 亿元

调减 43.5亿元，下降 10.9%，比 2022 年下降 6.4%（详见附表

3）。各项增减情况如下：

（1）调减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7 亿元。主要是税收

收入调整至 29.5 亿元，比年初预算 37.9 亿元调减 8.4 亿元，

对比 2022 年下降 8.5%；非税收入调整至 20.0 亿元，比年初

预算 25.3亿元调减 5.3 亿元，对比 2022 年下降 27.1%。

（2）调减上级补助收入 11.2 亿元。主要是根据执行情况

据实调整。

（3）调增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6 亿元。

（4）调减一般公共预算调入资金 15.4 亿元。主要是减少

政府性基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19.2 亿元；增加财政专户和国

资预算调入 0.6 亿元，增加其他收入调入 3.2 亿元。

（5）调增下级上解收入 0.9 亿元。主要是调增划转原公

安边防部队经费 0.4 亿元、“百千万”区（县）上解 0.2 亿元、

金平区莲塘雷打石划拨用地矿产资金收入 0.1 亿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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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调减上年结余收入 5.7 亿元。主要是根据决算草案

据实调整。

2．支出调整

2023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拟调整为 354.3 亿

元，比第一次预算调整 397.8 亿元调减 43.5 亿元，下降 10.9%，

比 2022 年下降 6.4%。其中，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拟

调整为 95.5 亿元，比第一次预算调整 144.7 亿元调减 49.2 亿

元，下降 34.0%，比 2022 年下降 12.0%（详见附表 3）。各项

增减情况如下：

（1）调减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9.2 亿元。主要：一是调增

新增支出合计 1.5 亿元（主要是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办学经费

市级补助资金 0.6 亿元、潮人码头文化公园项目补偿款等内海

湾码头整治征拆补偿资金 0.2 亿元、2023 年扶持公交优先发展

专项资金 0.3 亿元、市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及离退休人员

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及丧葬费 0.3亿元、税收及社保征收经费 0.1

亿元）；二是调增其他调入资金对应安排支出 0.4 亿元；三是

统筹收回盘活非急需、年内无需支出支出 18.1 亿元；四是根

据上级补助资金、上年结转资金、新增债券资金执行情况，转

列至补助下级支出和结转下年支出科目 33.0亿元。

（2）调增上解上级支出 1.7 亿元，主要是临时救助上解

1.5 亿元、企业养老财政补助上解资金 0.2 亿元。

（3）调减补助下级支出 25.1 亿元。主要：一是调增新增

支出合计 0.8 亿元（主要是推进“百千万”工程专项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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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亿元、划转原公安边防部队经费 0.1 亿元）；二是统筹收

回盘活非急需、年内无需支出支出 3.1 亿元。三是根据上级补

助资金、上年结转资金、新增债券资金执行情况，调减 22.8

亿元。

（4）调增补充稳定调节基金 0.02 亿元。

（5）调减一般公共预算调出资金 3.4 亿元。主要是根据

政府性基金债务付息发行需要调减。

（6）调增结转下年支出 32.4 亿元。主要是预计执行情况

调整。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调整情况

1．收入调整

2023 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拟调整为 57.1 亿元，比第

一次预算调整 91.9 亿元调减 34.8亿元，下降 37.9%，比 2022

年增长 153.8%。加上调增上级补助收入 0.3 亿元、下级上解

收入 0.7 亿元、上年结余收入 0.03亿元和调减调入资金 3.4 亿

元等，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拟调整为 266.8 亿元，比第

一次预算调整 304.0 亿元调减 37.2 亿元，下降 12.2%，比 2022

年增长 20.2%。（详见附表 4）各项增减情况如下：

（1）调减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33.9亿元。主要是根

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计情况调减。

（2）调增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1.0 亿元。

（3）调增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0.001亿元。

（4）调减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2.3 亿元。主要是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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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基建项目减少，相应收入减少。

（5）调减污水处理费收入 0.6 亿元。主要是根据企业上

缴情况调整。

（6）调增彩票公益金收入 0.2 亿元。主要是今年以来彩

票公益金收入增长较快。

（7）调增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对应项目

专项收入 0.7 亿元。主要是今年以来加大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

项收入的归集、收缴力度。

（8）调增上级补助收入 0.3 亿元。主要是根据上级补助

资金预计情况调整。

（9）调增下级上解收入 0.7 亿元。主要是澄海区上解六

合产业园起步区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0.4 亿元、

中以（汕头）科技创新合作区涉及高新区（西片）土地出让收

益 0.2 亿元。

（10）调减一般公共预算调入 3.4 亿元。主要是根据政府

性基金债务付息发行需要调整。

（11）调增上年结转收入 0.03 亿元。主要是根据决算草

案增加。

2．支出调整

2023 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拟调整为 266.8 亿元，

比第一次预算调整 304.0 亿元调减 37.2 亿元，下降 12.2%，比

2022年增长 20.2%。其中，政府性基金本级支出拟调整为 110.4

亿元，比第一次预算调整 119.5 亿元调减 9.1 亿元，下降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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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2022 年增长 56.2%。（详见附表 4）

（1）调减政府性基金支出 9.1 亿元。主要是：一是新增

安排中心城区污水处理设施服务费用 0.2 亿元、汕头幼儿园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配套实验幼儿园项目建设用地成本费用 0.03

亿元；二是统筹收回盘活非急需、年内无需支出项目资金 12.8

亿元；三是部分项目调至存量资金安排 1.3 亿元；四是根据预

计执行情况调增市本级支出 4.8 亿元。

（2）调减补助下级支出 9.0 亿元。主要：一是新增安排

龙湖区教育局汕头金中新海学校（暂定名）建设项目土地划拨

成本费用 0.2 亿元；二是统筹收回盘活非急需、年内无需支出

项目资金 5.4 亿元。三是根据预计执行情况调减补助区（县）

支出 3.8 亿元。

（3）调减调出资金 19.2 亿元。调减政府性基金调入一般

公共预算资金 19.2 亿元。

（4）调增年终结余 0.08 亿元。主要是预计执行情况调整。

三、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情况

（一）收入调整

2023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拟调整为 9702

万元，比年初预算 9602 万元调增 100万元，增长 1.0%。主要

是企业股利、股息收入和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增加（详

见附表 5）。其中：

1．调减利润收入 663 万元，主要是汕头市交通运输集团

有限公司、汕头超声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汕头市商贸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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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和汕头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未能完成年初预算收入

预期目标。

2．调增股利、股息收入 564 万元，主要是汕头市粤海水

务有限公司上缴股利股息收入增加。

3．调增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99 万元，主要是汕

头市联达交通枢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上缴汕头火车站停车场

相关运营收入增加。

（二）支出调整

2023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计拟调整为 9702

万元，比年初预算 9602 万元调增 100万元，增长 1.0%。主要

是 2023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增加，相应调增相关

项目支出（详见附表 5）。其中：

1．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调减 1522 万元。主

要是国有企业职教幼教退休教师待遇（工资差补）支出、无资

产的撤销事业单位职工安置费用、困难企业职工节日慰问金和

企业改革发展、困难补助等资金支出减少。

2．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调减 62 万元。主要是投资控股集

团下属企业经营困难补助专项资金和公共汽车 IC 老年卡制作

补助经费支出减少。

3．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调减 1272 万元，主要是库

款紧张原因，部分支出项目收回指标，调整在 2024 年度预算

统筹安排。

4．调出资金增加 29 万元，主要是 2023 年市本级国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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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经营预算收入增加，需按规定 30%比例计提调入一般公共

预算。

5．年终结余增加 2925 万元，主要是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收支形成的结余资金结转在 2024 年预算统筹安排。

四、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一）收入调整

2023 年汕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总计拟调整为

119.48 亿元，比年初预算 110.01 亿元调增 9.47 亿元。（详见

附表 6）调整收入具体为：

1．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减少 0.55 亿元。主要

是“财政补贴收入”由 16.09 亿元调整为 16.26 亿元，调增 0.17

亿元。“集体补助收入”由 1.48 亿元调整为 0.72亿元，调减

0.76亿元。

2．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收入减少 1.95 亿元。主要是“基

本养老保险费收入”由 12.93 亿元调整为 9.73亿元，调减 3.2

亿，原因是 2022 年缴费基数调增部分补缴预计在今年不能完

成，相应调减保费收入。“财政补贴收入”由 1.5 亿元调整为

2.8 亿元，调增 1.3 亿元，原因是根据预算执行情况，补足当

期收支缺口。

3．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增加 10.82 亿元。主

要是“基本医疗保险费收入”由 30 亿元调整为 40.8 亿元，调

增 10.8 亿元，一是今年缴费基数提高，二是年初预算时预计

实施门诊共济后参加统筹医疗的将大幅减少，实际执行中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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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较少，因此征缴比年初预算增加较大。

4．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增加 1.15 亿元。主要

是“财政补贴收入”由 25.84亿元调整为 25.5 亿元，调减 0.34

亿元，原因是今年城乡居民参保人数下降，按规定标准补助收

入相应减少。“利息收入”由 0.46 亿元调整为 1.95 亿元，调

增 1.49亿元，原因是今年到期兑付了 2020年三年期定期存款，

利息收入增加了 1.49 亿元。

（二）支出调整

2023 年汕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总计拟调整为

100.65 亿元，比年初预算 93.51 亿元调增 7.14 亿元。调整支出

具体为：

1．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增加 1.12 亿元。主要

是“基础养老金支出”由 15.31亿元调整为 16.16亿元，调增

0.85 亿元，原因是根据省通知从 2023 年 7 月 1 日起基础养老

金补助标准从 190元每人每月调整为 200 元每人每月，相应调

增待遇支出；“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由 0.94 亿元调整为 1.17

亿元，调增 0.23 亿元，原因是由于分配被征地农民留存资金

后，个账支出相应增加。

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减少 1.88亿元，

主要是“基本养老金支出”由 17.05 亿元调整为 13.93 亿元，

调减 3.12 亿元，原因是省未在本年内下达退休“中人”新老

办法调整参数，待遇不需在本年度完成调整补发，故调减预算。

“上解上级支出”由 0.6 亿元调整为 1.57 亿元，调增 0.97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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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原因是上解省属非穗单位历年清算收支结余和季度的收支

结余资金。

3．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增加 8.64 亿元。主要

是“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出”由 21.71 亿元调整为 30.93，调

增 9.22 亿元，一是因政策调整生育医疗待遇增加，二是年初

预算时预计实施门诊共济后参加统筹医疗的将大幅减少，个账

支出将同步大幅减少，实际执行中参加统筹医疗减少人数较少，

因此个账支出比年初预算大幅增加。“其他支出”0.58亿元全

部调减，原因是职工大病保险保费总额冲减盈余返回金额后全

年调减 0.58 亿元。

4．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减少 0.74 亿元。主要

是“大病保险支出”由 4.96 亿元调整为 4.22 亿元，调减 0.74

亿元，原因是城乡大病保险保费总额冲减盈余返回金额后全年

调减 0.74亿元。

（三）结余调整

2023 年汕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本年收支结余拟调

整为 18.83 亿元，比年初预算 16.5 亿元调增 2.33 亿元，增加

14.12%；2023 年汕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年末累计结余

拟调整为 151.15亿元，比年初预算 148.82亿元调增 2.33亿元，

增加 1.56% 。调整结余具体为：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本年收支结余调整为

2.41 亿元，比年初预算 4.08 亿元调减 1.67 亿元；年末累计结

余调整为 35.66 亿元，比年初预算 37.33亿元调减 1.6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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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本年收支结余调整为

0.03 亿元，比年初预算 0.09 亿元调减 0.06 亿元；年末累计结

余调整为 9.33 亿元，比年初预算 9.39 亿元调减 0.06亿元。职

工医疗保险基金预算本年收支结余调整为 10.18亿元，比年初

预算 8 亿元调增 2.18 亿元；年末累计结余调整为 23.94 亿元，

比年初预算 21.76亿元调增 2.18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预算本年收支结余调整为 6.2 亿元，比年初预算 4.31亿元

调增 1.89亿元；年末累计结余调整为 82.23 亿元，比年初预算

80.34亿元调增 1.89亿元。

五、新增债券项目调整

（一）市本级新增债券及其他项目调整

市本级债券资金及其他项目调整 10.3 亿元。主要是“汕

头市鮀滨职业技术学校新校区项目”等 11 个项目合计 10.3 亿

元，调整用于“汕头综保区扩围（北区）及连接段基础设施一

期项目”等 18个项目。

（二）新增债券分配各区县额度调整

新增债券分配各区（县）额度调整 2.0 亿元。主要是调减

濠江区债券分配额度 2.0 亿元，调增潮阳区 0.9 亿元、金平区

0.4 亿元、潮南区 0.4 亿元和南澳县 0.3 亿元。

六、2023年汕头市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一）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情况。按规定，我市严格实行

债务限额管理。目前，省财政厅尚未正式下达 2023 年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按省财政厅已下达的 2023 年新增债务限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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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015.89 亿元（一般 188.52 亿元，专项

827.37 亿元），其中：市本级 445.6 亿元（一般 95.81 亿元，

专项 349.79 亿元），各区（县）570.29 亿元（一般 92.71 亿元，

专项 477.58 亿元）。预计 2023 年 12 月底全市地方政府债务

余额 1012.57 亿元（一般 187.56 亿元，专项 825.01 亿元），

其中：市本级 445.51 亿元（一般 95.73 亿元，专项 349.78 亿

元），各区（县）567.06 亿元（一般 91.83亿元，专项 475.23

亿元）。全市债务余额控制在债务限额内。

（二）新增债务情况。2023 年全市新增债券资金 200.5

亿元（一般 13.5 亿元，专项 187 亿元），重点支持用于市政

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77.03 亿元（占比 38.42%），交通基础

设施 49.5亿元（占比 24.69%），社会事业 25.61亿元（占比

12.77%），农林水利 22.13 亿元（占比 11.04%），生态环保

15.1 亿元（占比 7.53%），保障性安居工程 7.95 亿元（占比

3.97%），仓储物流基础设施 1.93 亿元（占比 0.96%），新型

基础设施 0.75亿元（占比 0.37%），能源 0.5亿元（占比 0.25%）。

（三）我市偿债资金来源。根据规定，一般债券项目为无

收益的公益性项目，还本付息资金通过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偿还；

专项债券项目为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还本付息资金由项目单

位将运营收入上缴财政后，由财政统一偿还。


